核销表一式两份，项目主办单位和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各执一份


 
中华医学会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   编号       
学分证书领用核销表
	领
用
	项目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主办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际举办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班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予学分               办班天数                 预领证           份
领证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证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领证人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领证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	核
销
	参加人数          人
实发证书          份
多余交回          份（其中报废   份）
不够补发          份
	网上提交材料

	
	
	活动举办2周前：

通知、日程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

项目相关信息               （  ）

活动举办2周后：

学员通讯录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

项目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

教师通讯录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


	项目申报单位签章
	核销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销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申报单位盖章）
核销人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经手人

签名
	经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手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
填表要求：
1、凭“学分证书领用核销表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，活动举办前网上提交的通知、日程、项目相关信息”预领纸质学分证书。
2、预领纸质学分证书份数不得超过卫生部公布的项目拟招生人数。
3、活动结束后2周内项目主办单位凭学分证书领用核销表，网上提交的学员通讯录、项目资料、教师通讯录，按办班实际人数交回多余纸质学分证书或补领纸质学分证书。继续教育部同时发放电子学分证书。
